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贯彻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进一步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的通知
建标[2012]154号
[bookmark: _GoBack]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委），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2年8月1日起施行。为做好《条例》的贯彻落实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扎实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工作
　　《条例》对无障碍设施建设作了明确规定，为开展无障碍设施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各省（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无障碍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认真组织开展《条例》的宣贯和培训，使本地区、本系统有关单位和工程建设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了解、掌握《条例》，自觉贯彻落实《条例》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宣贯及培训情况于年底前报我部标准定额司。
　　二、建立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工作机制
　　《条例》明确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结合本部门、本地区实际情况，明确机构、落实人员，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制度，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与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协调配合，促进新建项目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既有建筑无障碍设施改造等工作有序开展。
　　三、认真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部署
　　《无障碍建设“十二五”实施方案》对“十二五”期间无障碍建设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做了具体部署，各省（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以贯彻实施《条例》为契机，结合实际情况，抓紧、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要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标准培训，并结合本地无障碍建设的需要，制定相应的配套标准，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今年，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启动无障碍建设市、县创建工作，各省（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主动协调、积极参与、认真组织，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
　　四、不断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不断加强对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的监督管理，把好规划、设计、施工以及竣工验收备案关，确保无障碍设施建设落到实处。对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的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居住区等行为，依照《条例》的规定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罚。要根据本地无障碍设施监督管理的需要，适时开展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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